教師姓名：                 113年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近五年成果申請評分查核表(2020.1.1~迄今）範例
	項目
	SCI、SSCI及EI期刊、國科會計畫、非國科會之研究計畫、專利或技轉、其他有助於學術研究、產學合作之重要成果細目
	自評
	院審

	1
	SCIE(SCI)、SSCI期刊篇數占40％：
前1％~10％為20分，11％~20％為18分，依序遞減，前91％~100％為2分。

上述期刊之學術著作類型應為完整原創研究期刊論文，始得列入計分。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20分
18
16
14
12
51％~60％
61％~70％
71％~80％
81％~90％
91％~100％
10
8
6
4
2
皆依本院升等作者順位權數計分 (該篇論文作者人數及作者順位給分比例表計分）。
惟發表於Nature或Science或Cell任一期刊論文為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本項研究成果即以滿分計。
	1
	論文標題
(附件1-1論文抽印本)
 (SCI, IF=6.312, Ranking: 9.52% (6/63)  in Chemistry, Medicinal)作者序位及權數
	
	

	
	
	2
	論文標題
(附件1-2論文抽印本)
 (SCI, IF=5.926, Ranking:22.56% (67/297) in Biochemistry & Molecular Biology) 作者序位及權數
	
	

	
	
	3
	論文標題
(附件1-3論文抽印本)
(共同通訊作者) 
(SCI, IF=3.390, Ranking:23.30% (41/176) in Public, Environmental & Occupational Health) 作者序位及權數
	
	

	
	
	4
	論文標題
(附件1-4論文抽印本)
 (SCI, IF=4.146, Ranking:32.23% (30/93) in Toxicology) (附件1-4) 作者序位及權數
	
	

	
	
	5
	論文標題
(附件1-5論文抽印本)
 (SCI, IF=14.919, Ranking:5.48% (4/73) in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 作者序位及權數
	
	

	小計（     X40％=   ）
	
	

	2
	國科會計畫件數占30％：

申請補助前一年計畫主持人1件28分、另外4年計畫主持人每件14分。兩年期計畫以兩件計畫計分、主持人另加10分；三年期計畫以三件計畫計分、主持人另加20分。惟計畫尚未執行年度不予計分。又已執行同一計畫單年度補助金額100(含)萬元~150萬元以1.5倍計分、150(含)萬元以上以2倍計分。
有交付學校行政管理費的計畫共同主持人1件7分，並依共同主持人數均分。

	1
	計畫名稱 (1/2~2/2) 多年期計畫寫在同一欄(附件2-1)
計畫編號1金額、計畫編號2金額
例一 1/2年80萬14分 2/2年105萬14 X1.5＝21分  總分14+21+10＝45分
例二. 1/2年(為申請前一年) 80萬28分 2/2年105萬14 X1.5＝21分 
     總分28+21+10＝59分
例三. 1/2年(為申當年) 80萬14分 2/2年尚未執行年度105萬則不予計分
     總分14+10＝24分
	
	

	
	
	2
	計畫名稱(1/3~3/3) 多年期計畫寫在同一欄 (附件2-2) 
計畫編號1金額、計畫編號2金額、計畫編號3金額
例一3年期皆已執行每年未達100萬  總分14分X3 +20＝62分
例二. 3年期皆已執行且每年超過100萬但每年未達150萬3/3年(為申請前一年) 
     總分（28分+14分+14）X1.5 +20＝104分
例三. 3/3年未執行則不予計分  2/3年(為申當年) 未達100萬14分 3/3年為申請前一年且該年超過100萬但每年未達150萬 28分X1.5
     總分14分+（ 28分X1.5 ）+20＝76分
	
	

	
	
	3
	○年度計畫名稱申請前一年計畫(附件2-3)
計畫編號金額
未達100萬28分
100萬~150萬28分X1.5＝42分
150萬以上   28分X2＝56分
	
	

	
	
	4
	○年度計畫名稱(附件2-5)
計畫編號金額
未達100萬14分
100萬~150萬14分X1.5＝21分
150萬以上   14分X2＝28分
	7
	

	
	
	5
	○年度計畫名稱(附件2-4)( 有交付學校行政管理費的共同主持人)
計畫編號金額
	7
	

	
	小計 (    X 30% =    )
	
	

	3
	近5年非國科會研究計畫主持人及國科會研究計畫未交付本校行政管理費之共同主持人占10％：

    3-1單件計畫金額20萬以上未達30萬（含20萬）每件3分，單件計畫每增加10萬元多1分，至單件計畫金額80萬以上（含80萬）每件9分。

    3-2單件計畫金額未達20萬者該年度得累計計畫經費，累計金額未達10萬1分、累計金額10萬以上（含）未達20萬2分，累計金額每增加10萬元多1分，至累計金額80萬以上（含80萬）9分。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含國科會計畫)及協同主持人之分數採計比率為主持人100％；共同主持人50％；協同主持人25％。執行計畫超過1人時，皆依人數均分。
	1
	○年度計畫名稱及計畫金額（附件3-1計畫核定本）
	0
	

	
	
	2
	○年度計畫名稱及計畫金額（附件3-2計畫核定本）
	0
	

	
	
	3
	○年度計畫名稱及計畫金額（附件3-3計畫核定本）
	0
	

	
	
	4
	○年度計畫名稱及計畫金額（附件3-4計畫核定本）
	0
	

	
	
	5
	○年度計畫名稱及計畫金額（附件3-5計畫核定本）
	0
	

	
	
	6
	計畫名稱（附件3-6計畫核定本）
	0
	

	
	小計
	0
	

	4
	專利或技轉占10％：
專利或技轉1件25分
	1
	專利或技轉名稱（專利或技轉證明書）
	0
	

	
	
	2
	專利或技轉名稱（專利或技轉證明書）
	0
	

	
	小計
	0
	

	5
	    其他有助於學術研究或產學合作之重要資料占10％：

    擔任JCR收錄之SCIE (SCI)、SSCI等國際期刊審查委員、編審委員、主編、總編輯每件4分。
    擔任非上述期刊編審委員、主編、總編輯、或研究型計畫審查委員，每件1分。
    非本審查標準第一點之論文、專書專章、得獎論文，每件2分。

    未列入本項內容則不予採計。

	1
	5-1    2020～2024共計擔任國科會計畫審查委員，共   件
	
	

	
	
	2
	5-2    日期 擔任PLOS ONE (SCI)期刊論文(PONE-D-16-21845)審查。
	
	

	
	
	3
	5-3    日期 擔任PLOS ONE (SCI)期刊論文(PONE-D-16-21845)審查。
	
	

	
	
	4
	5-4    日期擔任Zebrafish (SCI)期刊論文(ZEB-2015-1217.R1)審查。
	
	

	
	
	5
	5-5    日期擔任Chemosphoere (SCI)期刊論文(CHEM44386)審查。
	
	

	
	
	6
	5-6    日期 擔任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SCI)期刊論文(NNR-D-17-00370)審查。
	
	

	
	
	7
	5-7    日期擔任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CI)期刊論文(ENVPOL_2020_3759)審查。
	
	

	
	
	8
	5-8    日期擔任Chemosphoere (SCI)期刊論文(CHEM49321)審查。
	
	

	
	
	9
	5-9   日期擔任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CI)期刊論文(ENVPOL_2021_5137)審查。
	
	

	
	
	10
	5-10  日期擔任PLOS ONE (SCI)期刊論文(PONE-D-17-43764)審查。
	
	

	
	
	11
	5-11   日期擔任Neural Regegeneration Research (SCI)期刊論文(NRR-D-17-00723)審查。
	
	

	
	
	小計(   X 10%=  )
	
	

	 總計(項目1分數X40％＋項目2分數X30％＋項目3分數X10％＋項目5分數X10％＝○＋○＋○＋○＝○)
	 
	


申請人簽名：                                               院審：
註：
1.上述各項成果皆須任職於本校後產生始能計分。各項滿分皆為100分，超過時仍以100分計。總分同分時，以農學院審議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標準第一點至第五點之得分依序評比。惟同一年獲國科會計畫主持人總金額1千萬元即可優先成為本院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人選，不用再與其他申請教師評比。
*2.已獲得本項獎勵補助所有相關成果資料，不得重複使用申請本項補助。(113年1月12日農學院112學年度第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3.上述項目得分均應檢附佐證資料並依序排放。

4.各細目欄位如不敷填寫，請自行加列。
5.本表單連同校教師申請書一同送農學院，逾期恕不受理。
6.作者順位權數 (著作作者人數及作者順位給分比率表)
	順位
作者人數
	第一
或通訊作者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1 人
	100%
	
	
	
	

	2 人
	100%
	40%
	
	
	

	3 人 
	100%
	30%
	20%
	
	

	4 人
	100%
	25%
	15%
	10%
	5%


  附加說明：
1、 單一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皆以100%計分。

2、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有二位共同擔任者，每位權重70%， 三位(含以上)共同擔任者，每位權重50%。

三、非第一作者依作者人數及作者順位比率表計分。

  四、作者人數在五人以上者，比照四人核分標準辦理，第五順位以後作者概以百分之五計算。
5

